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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 普洱市澜沧县 南丙河
一级保护区有农业种植，未严格控制化肥、农药用量，未逐
步退出。

完成进度55%，完成了南丙河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方案调整技术

报告，4月27日召开了评审会，方案通过评审，5月22日县政府常务会

已审议通过，5月24日区划方案已上报普洱市政府，6月15日取得了普

洱市人民政府关于同意调整澜沧县南丙河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

的批复（普政复〔2018〕120号）；调整后一级保护区生产用地的具体

整改方案已制定完成，澜沧县林业局和酒井乡人民政府正在按照方案

对一级保护区内农业种植面积进行核实。

部分完成

241 普洱市澜沧县 南丙河
二级保护区有农业种植，未科学种植，未严格控制农药、化
肥、地膜的使用量。

完成进度55%，完成了南丙河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方案调整技术

报告，4月27日召开了评审会，方案通过评审，5月22日县政府常务会

已审议通过，5月24日区划方案已上报普洱市政府；6月15日取得了普

洱市人民政府关于同意调整澜沧县南丙河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

的批复（普政复〔2018〕120号）；调整后二级保护区生产用地的具体

整改方案已制定完成，各部门按照方案正有序开展工作；澜沧县农科

局对二级保护区内居民进行了减少农药、化肥、地膜使用的宣传，并

发放宣传单530余份。

部分完成

242 普洱市澜沧县 南丙河 二级保护区有居民居住，未完善两污收集处理设施。

完成进度45%，完成了南丙河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方案调整技术

报告，4月27日召开了评审会，方案通过评审，5月22日县政府常务会

已审议通过，5月24日区划方案已上报普洱市政府，待批复；已制定完

成调整后二级保护区生产用地的具体整改方案；已完成调整后保护区

内的河边二队等3个村民小组农村环境整治实施方案的编制和设计；酒

井乡政府已经完成了保护区内原搬迁189余户旧房的拆除。

部分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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